
 

 

論文積分計算方式 

1.必須為五年內發表之前項所列之各類研究成果，若填寫不實或無法查證，則該項成果將不予計分。

若為已接受但尚未刊印或刊印中之期刊論文，須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未附證明文件者不予採計。 

(一) 正式論文（Full Article）、簡報型論文、病例報告或綜合評論等名稱之填寫：  

1. 完整填寫所有作者(按期刊原排序)、論文名稱、期刊名稱、年月、卷期及起迄頁數。 

2. 請加劃底線表示申請人（主持人）及期刊名稱。  

3. 通訊作者請於姓名前以'*'符號標示。  

4. 期刊名稱務必填寫全名，或使用JCR（Journal Citation Reports）之縮寫。  

5. 若發表的研究成果刊載於 SSCI期刊，請於論文名稱後面加註（SSCI）。   

6. 刊載於 EI收錄之期刊，請於論文名稱後面加註（EI）。  

 

(二) 專利及技術移轉之填寫：  

1. 專利必須填寫專利名稱、發明人、證書號碼、國別、專利期間。  

2. 技術移轉必須填寫技術名稱、技轉金額及對象、年月。  

3. 若為國外專利或技術移轉，請同時提供專利或技術移轉名稱之中文譯名。 

4. 請參看本填表說明六之(二)填寫(C)、(J)、(A)三項加權分數。 

研究成果計分(一) 學術期刊論文之計分：每篇論文依下列方式填入論文性質分類、刊登雜誌分

類排名及作者排名等三項之加權分數後，求其乘積(C×J×A)即為該篇論文之歸類計分。 



 

 

 

 

 



 

 

 

4. 五年內專利或技術移轉之加權分數以後獲得之專利或簽約之技術移轉。 

 

 



 

 
 



 

 

 


